说明：项目所有参数及商务要求为实质性响应内容，评审时报价人的响应内容发生负偏离一项（含）以上的，视为报价无效。报价人应对照参数要求逐条作明确的报价响应，并在“商务、技术响应、偏离情况说明表”中作出偏离说明。
	序号
	名称
	参数要求
	数量
	单位

	1
	干粉灭火器
	1.ABC 型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2.产品型号:MF/ABCE4；
3.产品标准:GB4351-2023；
4.灭火剂量:4KG±0.1KG；
灭火器产品整体质保期不低于 5 年；所有供货产品生产日期须为交货当日起前 6 个月内生产，严禁超期库存产品供货，供货时须随货提供产品出厂合格证、生产日期证明及质保承诺书。
	1350
	瓶

	2
	水带
	口径50mm,压力≥1.0Mpa，长度≥2000mm/每盘，材质涤纶长丝，包括函水带及接口。水带产品整体质保期不低于 5 年；所有供货产品生产日期须为交货当日起前 6 个月内生产，严禁超期库存产品供货，供货时须随货提供产品出厂合格证、生产日期证明及质保承诺书。
	10
	盘

	商务要求
	1.供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2.技术支持和服务要求
（1）本项目所提供的全部货物（含硬件、软件及服务）必须完全满足报价文件所述要求，如中标报价人在报价文件中有承诺正偏离的应按其正偏离内容执行。
（2）本项目所提供的全部货物必须是全新完好的、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可追溯并享受原厂售后服务的正规合格产品。若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坏须无偿调换同样产品，以达到供货要求。国家有关规定报价人承诺实行“三包”（包退、包换、包修）服务，其他售后服务按成交人提交的售后服务承诺书执行。中标报价人售后服务中维护使用的备品备件及易损件须为原厂全新配件，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使用非原厂配件。且进行维护的人员须为中标报价人认可的有资质专业技术人员。
（3）对于采购文件中定制货物，报价人必须在报价文件中列出所投货物重要组件的品牌型号；在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时已完成组装的定制货物，由于其组装状态，难以对货物的重要组件进行核实，报价人必须在上述货物生产组装前十个工作日书面告知采购人，采购人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到生产厂家进行预验收，以便确认所供货物是否按合同约定采用相应的组件、生产工艺及参数是否达到合同约定，费用含在报价报价中。
3. 付款要求
本项目无预付款，合同中所有货物全部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交付给采购人使用后，被选中的报价人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手续。如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合同规定的付款时间为采购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采购人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资金到账时间以柳州市财政部门资金审批进度为准，若有其它特殊情况，由双方共同协商。
4.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前2日内，以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等非现金方式提交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金额按本项目合同金额的5%收取，履约保证金不足额缴纳的，或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额度不足的或者保函、保险有效期低于合同履行期限（即签订采购合同之日起至履行完合同约定的权利及义务之日止）的，不予签订合同。如报价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采购人有权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按合同相关条款追究其责任。采购人在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日起30日内退还履约保证金（不计息）。
履约保证金账户：
名  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开户行：交通银行西江支行
账  号：452060600018120020185
[bookmark: _GoBack]转账时注明：2026年春季消防设备更新采购项目，采购编号LZPU2026-12履约保证金电汇、转账的持银行回执复印件（非电汇、转账的出具其他保证金递交证明文件）、中标（成交）通知书（确认书）及合同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签署合同。
5.验收要求
（1）中标报价人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及售后服务承诺内容在合同实施阶段必须严格执行。报价人应认真对待方案和承诺内容，确保其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②符合采购文件和应标文件承诺中采购人认可的合理最佳配置、参数及各项要求；③货物符合国家官方合格标准。
（2）中标报价人须确保货物为原制造商制造（或原厂组装）的全新产品，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3）供货时中标报价人应将关键货物的用户手册、保修手册、有关单证资料及配备件等交付给采购人，使用操作及安全须知等重要资料应附有中文说明。
（4）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验收时供应商必须有授权代表在场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如正式验收时报价人授权代表未到场参加验收则视为供应商对验收过程及结果无异议。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或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鉴定。鉴定费（含运行产生全部费用）由中标报价人承担。
（5）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履约验收，履约验收费用（含运行耗材、验收专家费等全部费用）由中标报价人支付。报价人在报价时自行考虑。
（6）如果验收时中标报价人所提供设备达不到采购项目的技术需求，在整改期限20日内中标报价人仍无法提供满足项目技术要求的设备，采购人可以终止项目，中标报价人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